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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楊梅高中 
大學繁星推薦校內甄選推薦系統 操作手冊 【學生版】 

~以下選填志願僅為操作範例，請依個人實際狀況選填志願 ~ 

 

繁星推薦報名須知： 

1. 選填作業時程： 

※前50%之學生02/26(星期三)第一次模擬選填。 

※前10%之學生02/27(星期四)繁星推薦討論會。 

※前50%之學生03/04(星期二)第二次模擬選填。 

※前50%之學生03/06(星期四)正式選填 + 獲推薦生繳交報名費。 

一般生200元，中低收入戶80元，低收入戶免繳；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

戶、原住民等身分別須當場繳交相關證明文件。 

2. 3/7（五）15:00前，獲推薦生線上填寫正式報名表。 

因上述作業時程緊湊，報名生及家長應事先充分溝通與準備，並主動配合公告時程辦

理，逾期或未依程序辦理，造成升學權益受損，需自行承擔全責，務必謹慎與配合。 

3. 依據校內甄選推薦實施辦法，取得正式校內推薦資格生（以下簡稱推薦生），填

寫正式報名表與繳交報名費用（其費用將由學校統一繳費給大學甄選入學委員

會），始完成校內推薦甄選。 

4. 有任何疑問可至教務處試務組詢問，或撥打分機1251或125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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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操作步驟及說明 

說明： 

1. 繁星推薦「校內模擬選填」，預排甄選校系志願並熟悉系統操作。 

2. 請配合學校公告之開放模擬選填及校內報名作業時程辦理。 

 

■ 步驟一：2/25(二)16:00後(當日學測成績公告)，進「學校首頁／教務系統／本校

繁星系統」查詢自己的成績是否有誤，如有錯誤請至教務處試務組確

認。（僅本校應屆畢業高三生且符合參加繁星推薦資格之學生，才能登錄本系統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登入畫面（密碼若尚未修改為個人身分證號（含大寫英文字母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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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步驟二：點選左側「查詢在校成績」後，即可在右側檢核個人之學測成績、英聽成

績（若有考兩次，則成績擇優））、在校成績（在校成績係採簡章規定之

原始成績，並由大學甄選委員會統一計算後提供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■ 步驟三：點選左側「填寫志願」，即可開始選填志願。以下分別介紹常用功能。 

3-1.「填寫志願使用暨功能說明」：介紹相關按鈕之功能，請務必詳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 

1. 校內繁星推薦甄選系統，主要目的是依據大學繁星推薦甄選入學簡章之規定，推薦學校（即各

高中）需針對推薦學生（即符合繁星資格且報名參與大學繁星推薦之高中應屆畢業生），對推薦至

同一大學之多位學生，排定推薦序（在此以「學校推薦序」稱之）），舉例：國立臺灣大學之第一、

二、三類學群，本校分別有2、2、1位（共5位）同學報名參加，則學校依據校內繁星推薦甄選辦法

為此5位學生排定1～5之學校推薦序，供大學繁星甄選委員會進行第一輪分發比序使用（詳見招

生簡章說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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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承接第1點說明，當本校學生確定取得某校群之推薦資格，亦即成為正式推薦生，則該生正式大

學繁星推薦報名時，僅能選填該校群下之科系， 並排定志願序（能選填多少個志願，必須參閱招

生簡章說明，各校群規定不盡相同）。 

3. 取得較高之「學校推薦序」，僅代表在正式大學繁星推薦甄選第一輪分發時有較高之錄取可能性

（實際上，仍要依選填之志願校系，在簡章上之比序項目，可否順利打敗其他學校競爭對手而

定，若在此部分已經敗陣下來，則「學校推薦序」發揮不了作用。換言之，學校推薦序在後的同

學，也仍有錄取的可能性。） 

4.  建議學生務必提前充分瞭解招生簡章內容，並與家長、師長等完善討論參 考後，選擇並確認甄選

校系，並排定志願序（即優先順序）。 

3-2.「優勢順位表」：可查詢在某校某學群中，在校內最具競爭優勢的學系。以下圖為

例說明，點選「國立臺灣大學-第二類學群」，此時下方會列出我在該校群各科系

之校內比序狀況。例如：在電機工程學系中，在其招生簡章的第一至五比序項目

（比序項目內容請自行翻閱繁星招生簡章，各校系不一），我在「校內」排名是前

幾%，此可協助各位瞭解選擇校群科系時，哪個會比較有校內優勢（再次強調：只

是校內優勢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-3.「填寫志願」：選填校系志願。（建議搭配「優勢順位表」使用） 

3-3-1.先選擇學校與學群後，按下「查詢」按鈕，下方會自動帶出該校群所有科系的

資料，若最左邊一欄的「志願順序選填」處顯示紅字「條件不符」，表示你並不符合

該學校該學群之報名資格，建議再另尋其他學校或學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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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-2.找到欲選填之學系後，在前方下拉選單，選擇你要設定該學系的志願序。

（例如：第一志願：國立臺灣大學第二類學群-電機工程學系，則選 1 ;

第二志願，國立清華大學第二類學群-資訊工程學系，則選 2， 其餘依此

類推，切勿兩個（含以上）學系都填相同志願序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在該學系最後之「查詢」欄位，可以查詢你在該學系的校內優勢順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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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-3.選擇一個志願後，請點選上方「回傳」按鈕。主畫面「暫存志願」區即會出現剛

選填之校系。 

 

 

3-3-4.其他請依此類推，選擇數個欲就讀的學校學群之第一志願學系（或最具校

內優勢順位之學系）。 

1. 校內繁星推薦甄選作業，針對同一學校同一學群，僅能擇一個學系填寫， 切勿同一學校同

一學群，選填兩個（含）以上之學系。 

2. 建議選填至少 10 個志願學系。 

3. 選填較多學系且排定志願序，可有效降低落選之可能性。（強烈建議若非堅持只願

意讀某校系不可，則應該多選填志願，一般而言，建議在不違反上述第 1 點原則下，

將所有確定要就讀的志願皆排序後填入，系統最多支援填寫 30 個志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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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-5.到目前為止，剛才所選填的多個志願學系，是處於「暫存志願」之狀況， 若確定

這些選填之學系，就是要參加繁星推薦校內甄選之學系，則按下 上方「儲存志

願」按鈕，即變成正式「確認志願」。（若在「暫存志願」之學系有想要替換

刪除，則按下前方「取消」按鈕後，即可再次選填。） 

 

1. 若需調整「確認志願」內之學系順序，可透過最後欄位之「變更順序」進行操作（注意：志願順序數字越低，表示志願排越優

先）。反之，若要刪除「確認志願」內之某個學系，則點選該學系最左邊一欄之「取消」即可。 

2. ★務必再次確認，在「確認志願」內之學系，皆符合下列條件： 

(1) 同一學校同一學群，僅選填一個學系。 

(2) 所選填之學系，皆確認是就讀該校群之第一志願學系（建議填最具校內優勢順位之學系）。 

(3) 針對上述「確認志願」內之學系，確認志願排序無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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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-6.處於「確認志願」內之校系，其後方之「查詢」按鈕，可以查詢自己在校內

現階段的「學校推薦序」。（注意：這只是現階段之「學校推薦序」，並非

最後之結果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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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1. 上圖若甲同學 100%堅持若所填之臺大電機工程學系最後結果不是學校推薦序為 

1 的話，寧願放棄就讀臺大電機工程學系。那只要在「確認志願」內該學系前

面「只願學校順位第一」欄位勾選起來，如下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如此一來，當系統關閉選填並進行最後比序篩選時，若甲同學所填的臺大電

機系沒有取得學校推薦序 1，則系統會自動刪除臺大電機此志願學系（亦即

該志願視同為無效志願），並以下一個志願學系再去進行比序篩選。 

2. 接續前述範例，探討一特殊極端案例：「若甲同學所填的 10 個確認志願學系，都

勾選只願學校順位第一，有可能都落選嗎？」，這答案是：「有可能，若有其他同

學和甲同學競爭相同學校，且成績比序又恰好都勝過甲同學，則甲同學就確認落

選」。為了避免發生此情況，再次強烈建議同學，進行校內系統選填志願時，務

必選填多個志願學系，並斟酌謹慎使用「只願學校順位第一」此功能。 

■ 步驟四：完成上述步驟一至步驟三後，即完成個人校內模擬選填，如想知道自己的模擬

選填會錄取哪個學校學群，只要點選左側「查詢分發結果」，便可得知。

(強調：此模擬結果只是模擬，3/9(三)正式選填當下分發的結果才是最後結

果，模擬時所填的志願都會先清除) 

（以下圖為例：甲同學在此階段模擬結果，獲得校內推薦至國立臺灣大學第二類學群

之推薦資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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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1. 模擬選填時盡可能忠實呈現自己確定之志願學系，如有必要再進行調整，仍可於「正

式校內推薦甄選」時進行修改。 

2. 校內模擬選填之「查詢分發結果」僅供參考，並不代表實際正式校內推薦之分

發結果。 

3. 依大學繁星推薦簡章規定，繁星推薦放榜錄取生，無論放棄與否皆不能參與當

年度「大學個人申請」及「科技校院四技申請」第一階段篩選。 

 


